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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海投资有限公司 

有关雇员及第三方就可能发生的 

不正当行为而提出关注的政策 

1. 原则 

1.1 粤海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粤海投资”、“本公司”或 

“我们”）致力达至及维持高水平的透明度、廉洁与问责性。 

1.2 本公司各个级别的雇员应以廉正、公平及诚实的态度行事。 

1.3 本公司对任何形式的歧视或骚扰行为持零容忍态度。 

2. 目的 

2.1 本政策旨在公平及正确地规管及处理本公司雇员及相关第三

方（例如:客户﹑供货商等与公司有往来之人士）(以下简称“第三

方”)就本公司的财务汇报、内部监控或其他方面怀疑有任何不当或舞

弊行为而提出的关注。 

2.2 本公司审核委员会应定期检讨本政策，并确保有适当安排以

对此等事宜作出公平独立的调查及采取适当行动。 

3. 适用范围 

3.1 本政策适用于： 

(a) 本公司所有部门及各个级别的雇员;及 

(b) 就财务汇报、内部监控或其它方面(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宜)可

能发生的不正当行为而提出的关注： 

- 违反适用于本公司的规章制度的规定; 

- 违反法律或监管条例; 

- 刑事罪行、违约及误判行为; 

- 有关会计、审计及财务方面的舞弊、不正当或欺诈行为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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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危害他人身体及安全的行为; 

- 任何形式的歧视或骚扰行为，包括性骚扰和非性骚扰； 

- 对环境造成损坏; 

- 损害本公司声誉的不正当或不道德行为; 

- 对以上任何事宜故意隐瞒。 

4. 举报程序 

4.1 雇员或第三方若对上述第 3.1(b)段关于财务汇报、内部监控

或其他方面的任何不正当行为有合理的关注，可以亲自面谈或以书面

提出。 

4.2 雇员或第三方应首先把被关注事项向本公司的稽核部总经理

举报，稽核部总经理在搜集足够资料后，将有关举报呈交董事会主

席。 

4.3 若被关注事项涉及稽核部总经理，或该雇员或第三方因任何

理由不愿意告知稽核部总经理，该雇员可将举报呈交董事会主席。 

4.4 若该雇员或第三方因任何理由不愿意告知董事会主席，该雇

员或第三方可直接将有关举报呈交审核委员会。 

4.5 如有关举报以书面提出，该文件须列明提出关注的雇员或第

三方的身份及被关注事项的详细数据)并放于清晰写上《私人和机密 - 

只准收件人开启》的密封信封内。 

4.6 本公司鼓励实名举报，以便于公司进行详细、深入调查，作

出正确的评估及处理。 

4.7 董事会主席或审核委员会(视情况而定)将审查被关注事项及

投诉，并决定采取适当的调查安排。 

5. 调查程序 

5.1 本公司将在收到每个举报之起计的 5 个工作天内发出确认收

取通知。 

5.2 本公司将评估每个举报事项以决定是否需要作出全面调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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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将根据个别情况，委任一位在本公司担当要职人士连同稽核部

总经理为调查人员或成立专责委员会，以调查有关事件。 

5.3 调查的形式及时期将根据个别事件的性质、复杂程度及特殊

情况而有所不同。 

5.4 于调查的过程中，提出关注的雇员或第三方将被要求提供更

多数据。 

5.5 (a)调查报告将连同需作出变更或改善的建议(如有)送交董事

会主席，董事会主席审阅调查报告及审定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。本公

司每季度将有关调查报告及处理结果提交审核委员会及董事会审阅。 

5.5 (b)若被关注事项涉及董事会成员或属情节严重者，调查报告

将连同需作出变更或改善的建议(如有)送交审核委员会。审核委员会

将审阅调查报告及向董事会作出建议(如适合)，由董事会审定处理意

见和整改措施。 

5.6 提出关注的雇员或第三方将收取调查结果的书面通知。 

5.7 如雇员或第三方不满意调查结果，他/她可再次向董事会主席

或审核委员会(视情况而定)提出。 

5.8 若有充分理由，本公司将作出再次调查。 

5.9 如调查结果显示雇员行为不正当，我们将视情节严重程度采

取严厉纪律行动及纠正措施，包括口头警告、书面警告、罚款、解雇

等。 

5.10 假如调查报告显示可能涉及刑事罪行，本公司将在咨询法律

顾问后决定是否需要把事件转介予有关当局，例如香港警务处、廉政

公署及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等，以作出适当的进一步行动。当

事件转介有关当局后，本公司将不可以就事件采取进一步行动，包括

通知雇员或第三方有关转介事宜。 

6. 保密 

6.1 本公司将尽一切努力使所有本政策适用的举报均可在高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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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密的情况下处理，并承诺保障举报人以避免他们遭受任何报复行为。

本公司已采取机制确保雇员在作出举报时受到保护，并按照营运地区的

法律法规，确保举报人受到当地相关法律的保障。 

6.2 在未得到雇员或第三方的同意前，本公司将不会披露作出举

报及投诉的雇员或第三方的身份，除非本公司因应法律规定而须披露

雇员或第三方的身份及其他数据。在搜集足够信息后，案件将直接呈

交董事会主席或审核委员会（视乎情况而定），以保护举报人的身

份。 

7. 匿名举报 

7.1 由于本公司将认真处理有关不当行为、舞弊及违规情况的举报，

并授权调查潜在及实际违规事故，因此这些报告应尽量避免以匿名形式

提出。然而，员工或第三方基于某种原因而不欲直接向集团内部审计部举

报潜在违规行为，则可向审核委员会提交匿名报告。 

8. 不实指控及虚假报告 

8.1 当雇员或第三方根据本政策提出关注时，雇员或第三方应谨

慎地确保数据正确无误。 

8.2 如雇员或第三方以真诚行事却作出错误举报，他/她将不会被

解雇或受到其他处分。 

8.3 如雇员或第三方故意作出虚假及恶意指控，他/她将受到纪律

处分，包括可能被解雇或面对法律行动。在违法的情况下，雇员或第

三方将可能需要面对法律处分。 

9. 培训 

9.1 本公司将针对 3.1（b）段中提到的各类不正当行为，包括职

场歧视、骚扰、欺诈、损害公司名声等，对全体员工进行培训。 

10. 生效 

10.1 本政策于 2012年 3月 19日起生效，并分别于 2021 年 3月 26

日、2023 年 3 月 30 日及 2023 年 10 月 26 日修订。 


